[bookmark: _heading=h.gjdgxs] 嘉義縣115學年度學校課程計畫─特殊教育學生課程審查檢核表
學校編號:         學校名稱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國小  □國中
 □集中式特教班□身障資源班□身障巡迴輔導□資優資源班□資優巡迴輔導
	檢  核  指  標
	檢核結果

	1. 召開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議全校特殊
教育學生整體課程規劃及相關服務需求
	□是  □否 □無設班
□缺附件-特教學生課程規劃及相關服務需求表
(檢視特推會紀錄暨簽到表)

	2.設特殊教育類班級學校課發會成員需含特殊需求領域教師代表
	□是  □否 □無設班
(檢視課發會紀錄暨簽到表)

	3.完成特殊教育學生課程規劃並納入學校課程計畫
	□是  □否 
(檢視課程計畫平台上各類別特教學生的課程計畫)

	4.學校基本資料填寫特教班級數與學生數正確
	□是  □否(任一項未填為不符合)

	5.學習領域課程名稱符合十二年國教課綱
規定
	□是  □否

	6.學生分組適宜，以2人以上為原則，
不足2人，特推會紀錄有適切說明
	□是  □否

	7.集中式特教班能將重要教育工作依法
定時數納入課程規劃
	□是  □否 □無設班

	8.集中式特教班依學生能力與需求，彈性
調整學習領域節數於特推會提案詳細討論
	□無集中班 □無調整 □調整符合需求 □不適宜  

	9.校訂/特需領域課程符合學生需求及課綱規定
(1)特教學生應提供特需領域，可以獨立開課，也可以融入部定領域調整計畫。
(2)資源/巡迴班型獨立開設至少一門特需領域
(2)集中式特教班校訂/特需領域節數請參閱課綱規定或特推會詳細討論
	□未獨立開課
□已開設(可複選)
  □獨立開課
  □融入部定課程
  □開課不符合需求
□未開設

	課程審查項目
	校訂/特需領域
課程審查
	部定領域
課程審查

	
	符合
	修正
	不符合
	符合
	修正
	不符合

	10.學習單元每學期不少於4個單元
	
	
	
	
	
	

	11.各單元教學重點明確寫出相關教學內容。
	
	
	
	
	
	

	12.特需課程計畫之學年目標與單元目標具相關性
	
	
	
	

	13.特需課程計畫之評量方式明確說明評量的內容且符應單元學習目標
	
	
	
	

	14.部定領域學習重點（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）標示調整方式
◆身障：簡化、減量、分解、替代、重整
   ◆資優：加深、加廣、濃縮
	
	
	

	15.依據學生需求提供適應體育，並在健體領域課程計畫說明適應體育做法。
	□是   □否   □無需求
□有開設但無說明

	16.集中式特教班安排普特融合節次。(檢視表5)
	□是  □否 □無設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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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注意事項：
1. 集中式特教班級調整各領域學習節數，應於特推會提案討論並詳述同意變更之理由。
2. 分組教學，每組至少為2人以上。個案需一人一組時，請於特推會提案討論並詳述理由。
3. 同年級學生分二組，但學習目標、教學重點相同時，只提供一份課程計畫。
4. 全抽課程，該領域學習表現/學習內容各向度均應呈現於課程調整計畫。
5. 學習重點包括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，請參閱各領綱。

	備查結果

	□備查通過（□優良推薦 ）    
□自行修正建議事項後通過
· 課程計畫名稱：
· 建議調整內容：
□修正後再送備查  
· 課程計畫名稱：
· 建議調整內容：

       

      檢核委員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115 年7月  日


備註：修正後再送備查：檢核結果任一項為不符合/否/未開設/不適宜，敬請修正後以紅色標註修改內容並於期限內重新上傳課程計畫平台。
